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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三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12月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朱科权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选举结果已于2025年12月5日至2025年12月11日进行公示，公

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异议。

朱科权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将与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六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三年。本次选举完成

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附件：个人简历

朱科权先生，中国国籍，1982年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宁波市振马电器有

限公司销售经理、余姚市姝莹电器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现任公司销售部经理，2024年5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

朱科权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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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永兴东路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2

312,030,797

64.45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裕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黄亚萍女士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许海云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公

司副总经理齐晓琳女士因工作原因请假。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913,420

比例（%）

99.9623

反对

票数

105,977

比例（%）

0.0339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038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或修订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915,794

比例（%）

99.9631

反对

票数

113,903

比例（%）

0.0365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04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915,794

比例（%）

99.9631

反对

票数

103,703

比例（%）

0.0332

弃权

票数

11,300

比例（%）

0.0037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915,794

比例（%）

99.9631

反对

票数

113,903

比例（%）

0.0365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04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910,370

比例（%）

99.9614

反对

票数

115,177

比例（%）

0.0369

弃权

票数

5,250

比例（%）

0.0017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908,670

比例（%）

99.9608

反对

票数

120,927

比例（%）

0.0387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05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925,894

比例（%）

99.9663

反对

票数

103,703

比例（%）

0.0332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05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911,644

比例（%）

99.9618

反对

票数

107,853

比例（%）

0.0345

弃权

票数

11,300

比例（%）

0.0037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911,644

比例（%）

99.9618

反对

票数

118,053

比例（%）

0.0378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04

2.0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960,060

比例（%）

99.9773

反对

票数

58,063

比例（%）

0.0186

弃权

票数

12,674

比例（%）

0.004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1,953,262

比例（%）

99.9751

反对

票数

73,687

比例（%）

0.0236

弃权

票数

3,848

比例（%）

0.001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黄裕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张利英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黄轼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得票数

311,584,338

311,482,153

311,469,94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569

99.8241

99.8202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5、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张建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赵意奋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俞雅乖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311,581,700

311,469,959

311,482,78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560

99.8202

99.8243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3

4.01

4.02

4.03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津贴的议案》

《关于选举黄裕昌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利英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黄轼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建明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意奋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俞雅乖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252,320

4,292,162

3,923,238

3,821,053

3,808,849

3,920,600

3,808,859

3,821,688

比例（%）

97.3138

98.2256

89.7828

87.4443

87.1650

89.7224

87.1652

87.4588

反对

票数

105,977

73,687

比例（%）

2.4252

1.6863

弃权

票数

11,400

3,848

比例（%）

0.2610

0.088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其中议案1、2.01、2.0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珂豪、陈连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1、上网公告文件：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2、报备文件：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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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完成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选举，确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以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非独立董事：黄裕昌先生（董事长）、张利英女士、黄轼先生；

2、独立董事：俞雅乖女士、赵意奋女士、张建明先生

3、职工代表董事：朱科权先生

4、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1）战略委员会

黄裕昌（主任委员）、黄轼、张建明

（2）审计委员会

俞雅乖（主任委员）、赵意奋、张利英

（3）提名委员会

张建明（主任委员）、黄裕昌、赵意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赵意奋（主任委员）、黄裕昌、俞雅乖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均为独立董事，且成员中

有半数以上为独立董事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俞雅乖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7日和12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和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黄裕昌先生

2、副总经理：黄轼先生、齐晓琳女士

3、财务总监：许海云女士

4、董事会秘书：黄亚萍女士

5、证券事务代表：杨清卿女士

上述人员任职期限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

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黄亚萍女士、证券事务代表杨清卿女士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永兴东路18号

联系电话：0574-6269 9962
联系邮箱：info@dechang-motor.com
三、换届离任情况

因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届满，独立董事陈希琴女士、包建亚女士、马良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务，朱科权先生变更为职工代表董事。同时《公司章程》修订生

效后，公司不再设监事会和监事，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朱巧芬女士、戚盈盈女士、董静女士不再

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一、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1、黄裕昌先生，中国国籍，1963年生，高中学历，高级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德

昌有限执行董事，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截至公告日，黄裕昌先生直接持

有公司24.36%股权，与张利英女士、黄轼先生同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

作》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和中国证监会禁止的情形，具备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资格。

2、黄轼先生，中国国籍，1989年生，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9年12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截至公告日，黄轼先生直接持有公司6.00%股权，与黄裕昌先生、张利英

女士同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和中国证监会禁止的情形，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3、齐晓琳女士，中国国籍，1989年生，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9年12月至2025
年7月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2025年7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齐晓琳女士未持有

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黄轼先生为夫妻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规定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和中国证监会禁止的情形，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

格。

4、许海云女士，中国国籍，1976年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自2005
年7月至2019年12月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许海云女士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和中国证监会禁止的

情形，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

5、黄亚萍女士，1988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拥有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曾任宁波舜宇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3年7月入职公司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5年7月起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黄亚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规定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和中国证监会禁止的情形，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资格。

二、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1、杨清卿女士，中国国籍，1990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自2023年11月入职

公司，就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025年7月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截至公告日，杨

清卿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605555 证券简称：德昌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3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

1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已于2025年12月12日以电子邮

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为紧急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

免会议通知期限要求，与会的各位董事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会议由董事长黄

裕昌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黄裕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时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

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

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出席会议的董事

对各专业委员会组成进行了逐一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主任委员：黄裕昌，委员：黄轼、张建明（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主任委员：俞雅乖（独立董事），委员：赵意奋（独立董事）、张利英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主任委员：张建明（独立董事），委员：黄裕昌、赵意奋（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主任委员：赵意奋（独立董事），委员：黄裕昌、俞雅乖（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裕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逐一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4.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轼先生、齐晓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4.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许海云女士为公司财

务总监。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4.3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亚萍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的审查意见，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清卿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2025年第三次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记录》

3、《2025年第七次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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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第一
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经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现将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召开。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9日 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
择现场表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
本次会议的现场召开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层1号会

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之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关于撤销监事会并废止相关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上述第1项、第3项提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第2项提案已经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登载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材料详见与本通知同日披露的《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特别提示：
1、第1项、第2项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提案，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时均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9:00-17:00
2、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
3、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自然人股

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

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

（3）股东可凭以上文件复印件，以现场、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采
取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23日17:
00；

（4）境外股东提交的登记材料为外文文本的，需同时提供中文译本。
4、登记地点：
（1）现场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15层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2）信函送达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15层第一创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518048，信函请注明“第一创业证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字样；

（3）邮件送达地址：IR@fcsc.com，邮件请注明“第一创业证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字样；

（4）传真送达：通过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第一创业证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字样，并注明联系电话。公司传真号：0755-23838877。

5、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常设联系人：宋先生
电话：0755-23838868
传真：0755-23838877
邮箱：IR@fcsc.com
6、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费用和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会议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2。

五、其他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在参会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等会议

登记材料，交与会务人员；

2、请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提前30分钟到达；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

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附件：

1、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2、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委托单位：

委托人身份证号/委托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类别及数量：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

兹委托上述代理人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9
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权限为：出席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行使表决权，并签署与第一创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的所有法律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

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之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
案

关于撤销监事会并废止相关制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3.00

附注：
1、请将表决意见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所对应的方格内打“√”，多打或不打视为弃权。
2、授权委托书通过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法人股东委托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自然人股东委托须由股东亲笔签名。

关于修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
办法》的议案

√

委托人/委托单位（签名/公章）：

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公司就本次会议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程序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797
2、投票简称：一创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
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
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进行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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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2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768号浙农科创园3号楼8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叶伟勇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浙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133人，代表股份 237,378,01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894%（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09,510,362
股，已剔除公司回购账户中的股份11,888,937股，下同）。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231,600,8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55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5 人，代表股份 5,777,1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39%。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7人，代表股份21,749,9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688%。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大成（杭州）律师

事务所张伟律师、陈威杰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曾跃芳回避表决，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2,069,637
股，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21,766,7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77%；反对

299,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65%；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1,447,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6075%；反对 299,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64%；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61%。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9,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64%；反对

741,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2%；弃权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0,981,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6.4682%；反对 741,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77%；弃权 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1%。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2,839,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879%；反对

4,530,6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86%；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210,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9.1310%；反对4,530,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309%；弃权 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7,078,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37%；反对

290,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4%；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1,450,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6218%；反对 290,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59%；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2,732,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28%；反对

4,642,0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56%；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7,103,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6390%；反对4,642,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430%；弃权 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7,065,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2%；反对

307,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弃权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7,034,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3%；反对

312,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6%；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1,406,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4208%；反对 312,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62%；弃权 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下属控股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联股东曾跃芳回避表决，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37,128,018股，

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236,792,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87%；反对

318,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1,414,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4595%；反对 318,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65%；弃权 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2,736,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447%；反对

4,630,4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07%；弃权 11,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张伟律师、陈威杰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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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